切　結　書
學生因
無法如期於報到期間上傳及繳交修業證明書或畢業證書(同等學力)，將於114年2月23日(可視取得修業證明書之日期改變)前繳交(如已取得正本，請儘快繳交至註冊組)，如期限已過仍未繳交，則以自動棄權論，不得以任何理由申請補繳。
考生簽名：
科系：
學號：
電話：
日期：　　　年　　　月　　　日

